附件1

重庆市离职人员补缴养老保险费申报审批表（正面）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时间
	    年    月

	身份证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居住地址
	

	户口所在地
	
	联系电话
	

	是否领取待遇
	□是              □否

	申请补缴年限

	（一）申请补缴1993年3月以前的年限

	补缴期间
	原工作单位
	补缴标准

	
	
	44元/月

	（二）申请补缴1993年3月及以后的年限

	补缴期间
	原工作单位
	补缴基数档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本人对以上申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（指模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
备注：1.此表由申请人本人填写，一式叁份，一份装入申请人个人档案，一份社会保险局留存，一份街道社保所留存；

      2.此页中有“□”处，由申请人根据本人实际情况，在对应的栏目处用“√”标注；

      3.补缴期间，1993年2月28日前和1993年3月1日后的补缴期间请分别填列。

重庆市离职人员补缴养老保险费申报审批表（背面）

	区县（自治县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意见
	经初审，      同志符合渝人社发〔2013〕19号规定条件，同意该同志补缴      年    月至      年    月和    年  月至    年  月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。
签章：         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意见
	经审核，      同志符合渝人社发〔2013〕19号规定条件，同意该同志补缴      年    月至      年    月和    年  月至    年  月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。

签章：         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